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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附加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

(2013 NJ 版 OTAI)

第一条 附加保险合同的构成

《附加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保险合同”）依主保险合同投保人的申请，

经保险人同意而订立。本附加保险合同附加于主保险合同而成立，主保险合同的条款也适用

于本附加保险合同，若主保险合同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保险合同

为准。

第二条 保险责任

一． 在责任期间内，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而依法向第

三者承担赔偿责任而造成损失的，则保险人依照下列约定给付保险金。

二． 本条第一项所述赔偿责任的给付范围包括：

（一） 被保险人应对受害人支付的赔偿金；

（二） 在发生本条第一项的事故时，被保险人根据第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约定，

为保全或执行对于第三方的代位追偿权，以及为防止或减少损失的必需且合

理的费用；

（三） 被保险人根据本款第（二）项约定，以必要的或有益的手段来尽力防止或减

少损失后，在明确被保险人无赔偿责任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已为受害人所支

付的紧急医疗、护送等紧急措施的费用，以及事先已取得保险人书面同意的

费用；

（四） 被保险人经保险人书面同意后而支出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

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它必要且合理的费用（以下简称：“法律费用”）；

（五） 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在赔偿处理过程中为协助保险人而支出的费

用。

三．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给付的每次及累计保险金以保险单所载的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为

限。

第三条 责任免除

一. 由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 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二) 战争、军事行动、暴动或其他类似的武装叛乱，但恐怖行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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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子能或核能装置所造成的爆炸、污染或辐射。

二. 因被保险人承担下列之一赔偿责任而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 被保险人的职业行为或经营行为而导致的赔偿责任；

(二) 因被保险人所拥有、使用或管理的业务专用家庭财产而导致的赔偿责任；

(三) 因被保险人所拥有、使用或管理的土地、房屋而导致的赔偿责任；

(四) 因被保险人的雇员（但被保险人雇佣的家政服务人除外）在从事被保险人

指定的工作或业务中遭受意外伤害而导致的赔偿责任；

(五) 根据被保险人和第三者之间合同或协议规定的责任加重部分的赔偿责任；

(六) 对于被保险人的配偶、直系亲属、家庭成员的赔偿责任；

(七) 因被保险人所拥有、使用或管理的财产损失，而应承担的对于该财物的正

当权利人的赔偿责任，但不包括以下列举的损失：

1． 造成酒店客房或其他住宿设施（包括客房内的财产、客房钥匙和客

房外的保险箱钥匙发生的损失）的损失；

2． 造成居住设施内的某间房间（包括房间内的财产）的损失，但不包

括租赁整栋建筑物或公寓的情况；

3． 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直接从租赁公司借来的旅行用品或生活用品

发生的损失。

(八) 因被保险人的精神紊乱而导致的赔偿责任；

(九) 因被保险人的或被保险人指示的暴行或殴打而导致的赔偿责任；

(十) 因拥有、使用或管理飞机，船舶（以人力作为原动力的船舶、帆船、以及

水上摩托车除外），车辆（以人力作为原动力的车辆、以及高尔夫球场的

球车及以娱乐为目的而使用的动力雪橇除外），枪械（空气枪除外）而导

致的赔偿责任；

(十一) 因污染物质（是指固体状、液体状、气体状或带热的有害物质或污染

源，如烟、蒸气、尘、臭气、酸、碱、化学制品、包括再利用的物质等的

废弃物等）的排出、流出、溢出或漏出而导致的损失赔偿责任，但不包括

因意外突发原因导致的污染物质的排出、流出、溢出或漏出；

(十二) 罚款，违约金或惩罚性赔偿金的赔偿责任。

第四条 事故发生

一．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因意外事故而造成或可能造成第三者的身体伤

害或财产损失时，必须履行以下列举的措施：

（一） 在意外事故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必须及时向保险人通知事故状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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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场所、受害人的地址、姓名、年龄、职业及证人（若有）的姓名、

住所、联系方式。被第三者要求赔偿损失时，必须及时向保险人通知。保

险人认为有必要时，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

（二） 在能从第三方获得补偿、赔偿的情况下，应通过必要手续来保全或执行该

项权利，并尽可能采取必要手段以防止或减少其他损失；

（三） 在承担全部或部分的赔偿责任前应事先经保险人同意，但不包括采取紧急

医疗、紧急护送等措施情况；

（四） 当涉及到有关损失赔偿责任的诉讼时，必须及时以书面形式向保险人通

知。

二． 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无合法原因违反本条第一款约定，则对于属于本条第一款第（一）

和第（四）项的情况，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对于违反属于本条第一款第（二）

项要求的情况，保险人将扣除若采取措施则可防止或减轻损失的部分后，决定给付保

险金额；对于违反属于本条第一款第（三）项要求的情况，保险人将扣除无须承担赔

偿责任的部分后，决定给付保险金额。

第五条 赔偿处理

一、被保险人收到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同意，被保险人

对受害人及其代理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保险人不受其约束。

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或

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处理索赔过程中，保险人有权自行处理由其

承担最终赔偿责任的任何索赔案件，被保险人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资料和协

助。

二、被保险人获悉可能发生诉讼、仲裁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接到法院传票

或其他法律文书后，应将其副本及时送交保险人。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处理

有关诉讼或仲裁事宜，被保险人应提供有关文件，并给予必要的协助。对因未及时提

供上述通知或必要协助导致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本合同的约定，直

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

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

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

偿保险金。

四、 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被保险人的损失在有相同保障的其他保险项下也能够获得赔

偿，则本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责任限额（赔偿限额）与其他保险合同及本合同的责任限

额（赔偿限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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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若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导致保险人多

支付赔偿金的，保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五、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

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利，被保险人

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被保险人已经从有关责任方取得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

已从有关责任方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事故发生后，在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

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于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

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第六条 保险金的申请

一．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

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及时提供有关

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

二． 第三者责任保险金的申请：

(一) 索赔申请书；

(二) 保险单；

(三) 保险人指定格式的事故报告书；

(四) 经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被保险人申请法院主持调解，由法院制作的民事调

解书或能替代调解书的资料；

(五) 能证明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责任以及证明损失的数额且损失确实存在的

有效资料、文件；

(六) 若索赔申请人为代理人，应提供授权委托书、身份证件等相关证明文件；

(七) 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本项申请相关的材料。

〈本页内容结束〉


